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
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
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交通运输
局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出具
《不予受理决定书》，并告知申
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外的货
运经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交通运
输局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出具
《受理通知书》

1.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
作日内出具《补正通知书》，一
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2.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
错误的，应当允许当场更正。

1.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
证的事项，或者师市交通运输局
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
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师市交
通运输局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
证。
2.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
大利益关系的，在作出行政许可
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
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
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
权利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
申请的，师市交通运输局在20个
工作日内组织听证。

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
决定书》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书》、制作证
件、进行公示

送达

备注：
1.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出具《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14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十三师新星市交通
运输局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4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2.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
3.无并联审批单位。

如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结果重新做出决定

办结

出具《受理通知书》起
14个工作日内

申请

受理

审核

审批

1.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2.组织现场核查，提出核查意见。

行政许可流程图

通知申请人至十三师新星市行政
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窗口领取证件

将申请材料、审核及审批过程材
料、证件复印件文件等归档

通过十三师新星市行政服务中心
交通运输窗口提交申请
咨询电话：0902-2204012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流程.vsdx
	页-1


